
民办函〔2019二132号

        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推荐
第二批“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的函

各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民族工作智库建设，不断提高服务民族
工作决策的水平，发现和培养更多民族研究优秀人才，特请你单

位向我们推荐政治意识强、学术研究能力突出、建言献策热情高

的优秀学者。推荐人选经评审成为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

专家后，将作为我委重点联系专家。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要求与条件

    本次推荐工作，采用“个人自愿申报，单位择优推荐”方

式，每个单位限推1-2名。被推荐人选需符合以下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热心为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建言献策；

    （二）年龄在4-周岁以下（1974年0月，31日以后出生），

身体健康。

    （三）主要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学科不限），有较强的科研能

力，已发表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具备良好的发展潜力。

    （四）已被聘为国家民委首批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如
符合以上三项条件，原则上继续推荐，不占推荐名额。



    二、支持方式

    在支持周期内（2019年7月至2022年7月），我委将采取

多种方式，支持入选专家开展研究工作。主要包括：

    （一）优先委托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

    （二）优先参加国家民委举办的民族研究骨千培训班；

    （三）支持参加国际国内学术活动；

    （四）支持参与重要调研活动，所撰写调研报告可推荐参加
“全国民族工作优秀调研报告”评选。

    三、其他事项

    （一）请将填好的《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申报

表》（一式3份），于2019年6月30日之前寄至或送达国家民委
研究室；

    （二）我委将组织专家组，对各单位推荐人选进行评审，选

出第二批60名左右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并颁发
聘书。

    请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组织好本次推荐工作，把本单位
最优秀的民族研究中青年专家推荐上来。

    感谢长期以来对国家民委工作的支持。

    联  系人：马宏    刘盛

    联系电话：010-66508316    66508318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甲49号

                国家民委研究室科研管理处

    邮政编码：1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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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人选申报表



附件

      国  家民委
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

申报表

姓 名 ：

研究方向：

所在单位：

填表时间：

国家民族研究室制

   2019年5月



一、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职务 职称
  最后
学历学位

最后毕
业院校
与专业

研究专长
  与重，41

所在省
（区市）

单位所属
  系统

通讯
地址

电话
与邮箱

二、近五年来单独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有关民族研究的代
表性成果（限填10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期刊名称）

出版年月 成果影响情况

1

2

3

4

5

6

7

8

9

1 0



三、近五年来单独或以第一作者身份获得的重要奖项（限填5项）

序号 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获奖时间 颁奖单位

1

2

3

4

5

四、近五年来以主持者身份获得的重要科研项目（限i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经费
（万元）

结题情况

1

2

3

4

5



五、预期研究成果

内容包括成绩陈述、申报理由、工作方向等，限15面T    o

    我郑重承诺：
愿承担相关责任。

以上填报材料与陈述内容完全属实。若有不实之处，

申报人签名：

年    月日



六、申报者所在单位意见
对申报者的材料鉴定与评价意见。

单位签章

    年    月日

七、国家民委专家组评审意见

A 国家民委评聘意见


